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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0分 

貳、地    點：2 樓簡報室 

參、出席人員：詳如附件 

肆、主    席：林泰安校長                               紀錄：薛協泠 

伍、主席報告： 

     各位主任、育彤會長、行政夥伴及實習老師們大家早安，首先和大家介紹來到本 

     校的實習老師，歡迎加入中正的大家庭。非常感謝行政夥伴們在暑假期間照顧所 

     有師生，暑假期間有許多工程持續進行中，接續開學前還有許多準備工作，透過 

     今日行政會報共同討論，謝謝。 

陸、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教學組 

    1.提案一: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八節課輔費結餘款編列(附件一)，請討論。 

    2.8/27(二)~8/29(四)期初備課研習本週公告校網及領召群組。 

    3.九年級第一次複習考時間 9/3(二)、9/4(三)，考程表近日張貼各辦公室。 

    4.本學期共 7位實習老師，目前安排位置教務處 3位、學務處 3位、輔導室 1位。 

  (二)註冊組 

  1.追蹤戶籍異動，學生的就學情形。 

    2.處理學生學期成績單事宜。 

    3.申辦各項獎學金(安心就學、原住民學生)。 

    4.調查9年級學生教育會考報名資料及英文姓名。 

    5.製作7年級新生數位學生證及建立基本資料。 

  (三)資訊組 

    1.113學年度起，大屏鑰匙將不再發放各班，若班級有需求則由導師領用。 

    2.自本屆7年級新生開始，資訊線材-HDMI線由資訊組統一提供新線，若之後有任何 

      毀損情況，則由各班負責賠償。 

    3.學生出入校園管理系統自113學年度起，登入帳號須以單一身分驗證帳號登入， 

      有相關業務需求之人員，須向資訊組登記以啟用權限。 

 二、學務處 

  (一)訓育組 

    1.9年級市長獎獎牌已逐一核對、並通知學生返校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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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學年度9年級畢旅及8年級隔宿報名於開學後進行。 

    3.113學年度畢冊招標規格已出，請總務處協助辦理。 

  (二)生教組 

    1.性平案件處理結案中，感謝會計室、輔導室夥伴協助！ 

  (三)衛生組 

    1.八月份返校打掃一樣會固定在每周二、五上午（0900-1130），感謝各位夥伴同 

      仁協助返校的同學進行環境整理；若有個人物品要丟棄，再請提早告知衛生組。 

      ＊開學前 8/26（一）、8/28（三）也有開放自願登記，若有需要小幫手協助之 

      需求，可提早告知衛生組。 

    2.歡迎同仁可上學校官網瀏覽有關環境教育的相關研習，若暑假期間有參加相關講 

      習，歡迎提供時數證明。《環境教育法》第 19條之規定，教、職員工每年均應 

      參加 4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 

  (四)體育組 

    1.提案:訂定本校收受校隊捐款支用規範(附件二)，提請討論。 

三、總務處 

    1.8/14(三)畢冊開標;8/15(四)畢冊評選。 

    2.8/15(四)上午 9點進行公文銷毀運送作業，請各處室將預計銷預計銷毀之文件送 

      至司令台上車。 

    3.8/16(五)上午 11點左右進行普渡祭祀，請各處室一同參加祈福。 

 

 

 

 

 

 

四、輔導室 

 (一)輔導組 

   1.提案: 

    (1)依北市教學字第 1133070987號文辦理。 

    (2)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制度應配合檢視修正及宣導事項。 

    (3)請各校原定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應依本辦法及函附範本參據修 

       正，並於 113年 8月 30日前完成修正來文範本草案(附件三)。 

臺北市中正國中收受校隊捐款支用規範_1130808.docx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草案)-2024080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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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9(四)上午備課日線上研習，講題:校園守門員~自殺自傷防治與輔導。(教育 

     局重點研習，請教職員工務必參加。) 

   3.8/29(四)12:20學校日籌備會。(9/20學校日) 

   4.已完成畢業生轉銜通報。 

   5.國小轉銜個案資料彙整中(15位學生)。 

 (二)特教組  

   1.特殊生班級區塊已提供給教學組，感謝教務處和教學組的協助和支持，讓本學期 

     課程可以完善規劃 。 

   2.畢業生異動：畢業生轉銜及新生接收部分於開學後一周內填報完成。 

   3.本學期新生個案會議預計於開學二周內召開。 

   4.特教組相關會議(特推會.資優縮修.個案會議等)均有申請特教研習，與會者於期 

     末統一核發研習時數。 

   5.本校「資優學生縮短修業年限」申請，已於 08.05(一)於校網公告，09.06(五)17:00 

     截止報名。 

五、人事室 

 (一)留職停薪 

     教育局 1130604函:重申教育人員留職停薪應避免於寒暑假復職又於次學期開學

後以同一事由留職停薪，以免造成外界觀感不佳及誤解。教育人員申請育嬰留停，

服務學校或機構不得拒絕，其期間最長至子女、收養兒童滿 3足歲止，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之起始日以實際需求提出；其迄日應以學期為單位，非以學期為單位者，

經與學校協商定之。如學校認定提前復職或延長留職停薪之事由有疑義，必要時

得組成諮詢小組審核，並在兼顧學生受教、代理或代課教師工作權、學校處理課

務安排之行政事項負擔及教師實際需求之權益衡平下審慎核處。 

 (二)性騷擾 

教育局 1130703函:為落實本府對性騷擾零容忍精神，不論何種型態之性騷擾行為

均應以一致標準予以嚴懲，倘學校人員涉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性騷擾行為，

確認其行為屬實，惟情節未達「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

法」規定之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而應予以行政懲處時，應比照注意

事項處分基準，視情節核予「記過」以上之處分，當年度考績（成、核）應考列

「丙等」或相當等次。 

 (三)教評會 

     教育局 1130715函:依教評會設置辦法第 11條第 2項規定：「本會基於調查事實及 

     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審議事項相關人員列席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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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教師評審委員 

     會於審議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事項時，為廣納多元聲音，得依上開規 

     定，視需要邀請學生代表列席提供意見。請學校以適當方式，適時讓學校教職員、 

     學生、教師團體及家長團體知悉。 

 (四)不適任教師 

   1.教育局 1130726函:依教師解聘辦法第 48條第 1項規定，學校作成之決議，應報 

     主管機關核准者，於經主管機關核准作成終局實體處理之日起，學校應於 10日內 

     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行為人及被害人，並一併提供調查報告。其終局實 

     體處理係指倘學校作成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決議，應報主管機關核准者。 

   2.教育局 1130726函:學校受理檢舉事件後 7個工作日召開校事會議決議其調查事實 

     之方法，倘教師屬涉及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且情節明顯未達  

     應依教師法予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者，校事會議得決議毋須組調查 

     小組，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其調查完成後，應製作簡要之調查報告，提學校考 

     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考核懲處結果非屬解聘辦法第 48條所指「終 

     局實體處理」，學校毋須依上開規定提供被害人調查報告。 

 (五)職員陞遷 

   1.教育局 1130711函:依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規定，「年資」、「考績」、「獎懲」、 

     「重大殊榮」及「工作表現」等評比項目，以現職、同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序列 

     職務期間或其一定期間為採計範圍。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於限制轉調期間內仍有服 

     務之事實，是類人員以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調任他機關，於參加陞任甄審時，如符 

     合前開陞任評分標準表各評比項目之採計標準及範圍，均得予以採計評分。 

   2.教育局 1130715函: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第 2條有關專技高普 

     考試及格者不包括檢覈及格人員之規定，不得轉任公務人員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爰不得採計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基本選項之「學歷考試」評比項目。惟 

     檢覈及格所取得之證照，倘與擬任職務工作性質相關，經機關甄審委員會審查後， 

     得依陞任評分標準表職務適任性之「專業或技術能力」說明二之規定酌予加分。 

 (六)工作報告 

   1.113年度公務人員職務輪調，7月 29日教務處教學組幹事賴佩吟與總務處事務組 

     幹事李麗琴 2人職務互調。 

   2.總務處控事務工友職缺進用身障約僱人員 1名，於 7月 9日辦理甄試錄取毛芷芸 

     小姐，僱用期限自 113年 8月 1起日至 12月 31日止。 

   3.學務處健康中心護理師許淑芳參加新北市護理師聯合甄選獲錄取，將於 113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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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20日分發至新北市立中平國中，甄選簡章於 8月 6日上午 9:30提公務人員甄 

     審會審議後公告，訂於 8月 27日(二)初試、8月 31日(六)複試、9月 3日(二) 

     公告錄取名單。 

   4.113學年度第 1學期代理教師甄選，7月份已辦理 3次，計錄取鄭亦涵、翁妤涵(國 

     文)、蔡明瑾(表藝)、趙中豪(體育)、余晨瑄(輔導)、陳昊承(專輔)、蔡庚霖(特 

     教英語)，共 7位，目前仍有他校支援之特教(國文)科、輔導科、專任輔導代理教 

     師缺額各 1名，目前仍在甄選中。 

六、會計室 
     依本府 110年 11月 5日府授主會決字第 1103010365號函略以，各機關帳列應收、 
     應付、預（暫）收、預（暫）付、保管款、代收款等科目應隨時注意清結，並請 
     會計單位定期將其項目及餘額情形，提報於機關相關行政會議報告。學校存入保 
     證金至 7月底已到期共 7件(寰宇資訊-網路資訊週邊設備採購、祜華室內裝修- 
     專科藝術教室改善工程、第一餐盒及食家安-午餐採購、購好康整合行銷-科展會 
     場布置、管佈雲-科學營及暑假科學探索營)，若無須待解決事項，請盡速通知廠 
     商辦理退費。 

 

 柒、散會（上午 10：40） 


